
各類存款結清銷戶申請書 

主管          經辦           驗印         照會人             銷戶日期 
108/01 

□臨櫃申請  

□郵寄申請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申請人(即存戶)茲向 貴行申請下列往來帳戶結清銷戶事宜，銷戶餘款請貴行扣除相關費用後，依下列指

定處理方式支付： 

一、申請結清開立於貴行之下列帳戶： 

(一)新臺幣/外幣活期性存款   帳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(二) 新臺幣支票存款  帳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□1.繳回未使用之所有剩餘空白票據共     張（票據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，並加註「作

廢」字樣，請貴行查收，立申請人並切結已無票據流通在外。 

□2.已簽發未經提示付款之票據明細如下，茲申請兌付，並請 貴行將「票載金額及申請兌付手續

費(每張新臺幤 200 元)」於本人帳戶予以扣除，如不足扣除，申請人將以等額現金匯寄 貴行

列收「其他應付款」科目備付。 

票據種類 票據號碼 票載金額 票載年月日 備註 

□支票  □本票  NT$    年  月  日   

□支票  □本票  NT$    年  月  日   

□支票  □本票  NT$    年  月  日   

(倘表格不敷使用，請自行黏貼空白表格並於黏貼處簽蓋原留印鑑) 

二、結清帳戶款項扣除作業處理費、匯費或開票費用後，並將餘款依下列指示辦理： 

(一)臨櫃申請（支票存款戶適用）: 

□1.現金提領； □2.轉存申請人開立於貴行之其他活期存款帳號：           ； 

□3.開立以申請人為受款人且劃線禁止背書轉讓之貴行支票乙紙。 

□4.以匯款方式匯入申請人開立於          銀行          分行，帳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(二)郵寄申請：   

□1.臺幣或外幣轉換臺幣/□依原幣別  轉存申請人開立於貴行帳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（�依原幣別轉存者,填寫轉入帳號須為同幣別外幣帳戶） 

□2.臺幣或外幣轉換臺幣後，開立以申請人為受款人且劃線禁止背書轉讓之支票乙紙， 

郵寄至申請人留存於貴行之通訊地址或下列地

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□3.臺幣或外幣轉換臺幣/□依原幣別  匯入申請人開立於          銀行          分行 

帳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（1.請提供該匯入帳戶之存摺封面或其他證明文件;  

2. �依原幣別匯出者，需另檢附「匯出匯款申請書」，金額由貴行扣除相關費用後填寫） 

三、其他約定事項 

(一)
除以郵寄方式、委託他人代辦或支票存款帳戶銷戶應至「原開戶行」辦理外，其餘銷戶事宜得至任

一分行臨櫃辦理。
 

(二)
存戶所指定之帳戶，若有下列情事之一，  貴行得不受理存戶銷戶申請：

 

1.存戶指定帳戶內餘額扣除相關費用後（包含開立貴行支票費用、郵寄費用、匯款費用等）為負數。 

2.存戶指定帳戶內餘額超過等值新臺幣壹拾萬元（含），貴行得不予受理郵寄銷戶之申請。 

3.申請書上存戶簽蓋之印鑑非留存於  貴行之印鑑樣式。 

4.申請支票存款結清兌付帳戶不足支付「票載金額及申請兌付手續費(每張新臺幤 200 元)」且亦未

將等額現金匯寄 貴行備付。 

5.證券劃撥存款帳戶未取得券商同意書者。 

6.存戶經查有受監護/輔助宣告但未經其監護/輔助人同意者。 

(三)貴行收到本申請書並確認申請人身份及帳戶印鑑無誤後，毋須徵提存戶之存摺及取款憑條或，得逕

依存戶指示之方式辦理結清銷戶事宜。 

(四)本申請書所訂扣除之相關費用，包含帳戶累計未收取手續費、未回籠票據預收退票手續費(每張 200

元)及申請待兌付票據手續費(每張 200元)等
。 

(五)辦理外匯存款帳戶結清，存戶同意依結清銷戶基準日辦理結清時之牌告匯率結售為新臺幣，或依結

清時存款帳戶幣別辦理原幣轉帳或匯出，並依中央銀行規定據實申報交易性質。 

(六)存戶將指定帳戶結清銷戶後，所有委託  貴行辦理之各項業務一併註銷，倘日後發生損害或糾紛，

概與  貴行無涉。 

(七)結清銷戶基準日係以  貴行完成銷戶手續當日為準。 

(八)貴行依本申請書辦理辦理結清作業，與申請人憑存摺並填具取款憑條或支票加蓋原留印鑑之取款具

同等效力。 

此致  凱基商業銀行 

 
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
(請親簽並加蓋原留印鑑)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連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銀行人員郵寄結清確認欄 

連絡情形 

□連絡到本人 

□未連絡到本人 

確認時間 

年     月     日 

時     分 

確認電話 

1. 

2. 

備註 

□與規定不符，無法銷戶 

□可銷戶 

 

申請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
